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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刘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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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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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石金工业碳素新材先进制造项目位于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西江大

道以北、和意路以东，属于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高明大道沿线旧区改造

（杨和镇人和片区）内的地块。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防治目标是水土流

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南方红壤区二级、水土流失治理度（%）：95%、

渣土防护率（%）：95、林草植被恢复率（%）95、土壤流失控制比：1.0、

表土保护率（%）：87、林草覆盖率（%）：1.3。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排

水系统 6.7m，植物措施：撒播草籽面积 1346m
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长度 85.5m，方量 32.1m³），沉砂池（设计尺寸 4*2*1m，个数 1 个）、

临时拦挡（长度 14.3m，方量 3.6m³），临时苫盖（面积 440m
2）。 

 

 

 

 

 

 

 

 

 

 

 

 

 

 

 

 

 

申请人（签章）：  


